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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已納入再造方案之策略中。該方案透過「政策統整」、「系科調整」、「實務選才」、

「課程彈性」、「設備更新」、「實務增能」、「就業接軌」、「創新創業」及「證能合一

」等九項策略據以推動，提升技職教育整體競爭力。該方案目標管理暨辦理時程等具體計畫

內容將俟行政院核定後，再報 大院備查。 

（一六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退休公務人員再任職私立學校支領雙

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10） 

羅委員就退休公務人員再任職私立學校支領雙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按私立學校職務非屬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有給公職，亦非屬創

立基金由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職務，依現行規定，軍公教人員退休再任私立學校無須停

發退休（伍）金及暫停優惠存款。 

二、惟為減少軍公教人員退休再任私立學校職務同時支領退休金及薪資情形，政府已採取下列因應

措施： 

(一)訂定限制私立大專校院使用該部獎補助款支付領受月退休金之軍公教人員退休再任之薪

資規範：教育部民國 99 年 11 月 2 日函示，限制各私立大學校院不得使用學校獎補助經

費支付退休人員再任私立大學校院任職之薪資；同年 6 月 28 日修正發布「教育部獎勵補

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依該要點第 10 點第 5 款第 2 目規定，

限制私立技專校院使用該部獎補助經費支付退休再任人員到校任職之薪資。 

(二)政府不再負擔已領有退休金之軍公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時之退撫儲金：本院已於 101 年 5

月 9 日將「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8 條及第 41 條

修正草案函請貴院審議，依上開修正規定，已領退休（職、伍）金之軍公教人員、政務

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其他公職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教職員時，原規定由學校主管機關

應撥繳之 32.5%私立學校退撫儲金部分，改由私立學校撥繳。 

(三)延後公立學校教職員自願退休之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本院已於 101 年 3 月 27 日將「學校

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草案重行函請貴院審議，將現行符合任職滿 25 年以上自願退休人

員，50 歲得支領月退休金之年齡規定（即所謂 75 制），修正為向後逐年遞延至 60 歲；

或年資 30 年以上者，起支年齡為 55 歲（即所謂 85 制），俟完成立法程序，將有助於減

少公立學校教職員提早退休至私立學校服務同時支領退休金及薪資問題。 

(四)至政務人員及公務人員部分，尚涉政務人員退職及公務人員退休法制主管機關銓敘部權

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於本（102）年 1 月 4 日函轉請該部參處。 

（一六八）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交通裁決事件之被告機關應如何認定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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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5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87） 

楊委員就交通裁決事件之被告機關應如何認定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 23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

告，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之。所謂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

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行政程序法」第 2 條

第 2 項參照）；至於內部單位，係基於組織之業務分工，於機關內部設立之組織（「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第 4 款參照），並不具備機關之性質。準此，有關交通裁決之行

政訴訟事件，「行政訴訟法」既規定「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自應具備上開行政機關之

要件。 

二、查交通裁決事件之被告機關雖組織名稱各異，惟均已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載明處罰

機關名稱，可供受處罰人及各有關機關瞭解，如「交通部公路總局○○區監理所」、「臺北

市交通事件裁決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等，應無辨識困難。至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監

理所所屬監理站並非交通裁決事件之處罰機關。 

（一六九）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行動通訊基地臺架設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6-1105） 

楊委員就行動通訊基地臺架設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通傳會經分析歷年來陳情抗爭案件，過半因業者建置共站基地臺天線數量較多，易造成民眾對

電磁波超量疑慮及景觀不良觀感。為改善此一現象，該會已訂定基地臺管理專法以規管基地

臺設置，並因應基地臺新技術發展及類型管理需求，要求業者共構基地臺、設置低功率無線

接取設備及天線需融入環境景觀，俾改善民眾對基地臺之觀感。 

二、通傳會對於基地臺建設均依相關規定嚴格把關，並依行政院環保署引用「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

協會」所定之非游離輻射電磁波暴露值，要求業者遵守相關規範，以利行動通信之發展。由

於民眾對基地臺抗爭，多係因對電磁波不瞭解而心生恐懼，或受誤導無法理性討論。為此，

通傳會每年積極推動行動通信電磁波知識宣導工作，使大眾在使用無線通訊服務時，具有正

確基本電磁波常識；並辦理鄉（鎮、市、區）公所行動通信電磁波知識宣導活動，積極協調

公務機關提供基地臺站址，以及規劃由業者共同出資，興建高抗災通訊平臺方式，逐步推動

公務機關設置基地臺。 

三、至「電信法」第 32 條及第 33 條之修正，雖可避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與「電信法」之競合

，且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定設置基地臺與否，亦可化解基地臺抗爭問題，惟目前我國刻正

推動行動寬頻網路發展，亟需基地臺普及建置，一旦修正通過回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不易，勢必增加基地臺建置之困境，阻礙我國行動寬頻網路之布建。 


